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以下简称城科会）智慧零碳

园区评价工作，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智慧零碳园区评价，是指对申请进行智慧零

碳园区等级评定的园区，依据团体标准《智慧零碳园区评价标准》

T/CSUS 66-2023，按照本办法确定的程序和要求，确认其等级的一种

活动。

第三条 按照评价等级，智慧零碳园区由低到高分为智慧低碳园区、

智慧零碳园区 2 个等级。

第四条 按照工程建设阶段，智慧零碳园区评价分为“规划设计评

价”和“实施运管评价”，分别对完成规划设计且规划方案实施完成度

低于 60%和主要基础设施建成投入使用且规划方案完成度不低于 60%

的园区项目进行评价。

第五条 智慧零碳园区评价的申报遵循自愿原则，评价工作遵循科

学、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原则。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六条 城科会依据本办法组织开展智慧零碳园区评价，对通过评

价的项目进行公示、公布和颁发证书、标牌，并建立评价档案，接受行

业社会监督。

第七条 为保证智慧零碳园区评价工作质量，城科会设立智慧零碳

园区评价专家委员会，负责提供智慧零碳园区评价技术支持并开展专家



评审工作。评审专家由国内建筑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组成，具备扎实的

专业基础和丰富的工作经验。

第三章 申报

第八条 申请“规划设计评价”、“实施运管评价”的项目，申报

单位需按照城科会材料清单的要求提交证明材料。

第九条 申请“实施运管评价”无需先通过“规划设计评价”。评

价标识到期后，可按照评价要求重新对项目进行核查确定。

第十条 申报单位应确保所提交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并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智慧零碳园区评价相关成本费用由申报单位承担。

第十一条 为便于申报单位正确把握智慧零碳园区评价标准，优化

方案设计，提高智慧化设计、施工及运维水平，申报单位可在申报智慧

零碳园区评价前，申请智慧零碳园区评价预评议，相关费用由申报单位

承担。

第四章 评价

第十二条 智慧零碳园区评价包括形式初查、技术初查、专家评价

3 个环节。

第十三条 形式初查是技术人员通过核查、测算、验证等方式，对

申报项目进行的一项基础性检查工作。包括检查申报单位是否具备申报

资格；项目审批文件、建设单位文件、设计单位文件、与建筑物有关的

规划、建筑、暖通、给排水、智能化等设计文件是否齐全完整、真实有

效等。形式初查环节需 2 个工作日。



第十四条 技术初查是专业技术人员按照智慧零碳园区评价标准的

要求，对申报材料的内容深度、自评估报告提供的各项数据指标等按照

评价标准进行技术把关，使项目达到专家评价的水准。技术初查环节需

3 个工作日。

第十五条 专家评价是专家根据申报材料，对照评价标准，对申报

项目各项数据逐条进行核实、测算，评估各项技术方案的科学性、合理

性，综合平衡论证，最终给出评价结论的过程。

第十六条 上述 3 个环节如有需要均应复评，复评是指重新评价申

报单位提交的补充材料并给出复评结论。复评环节一般需 5 个工作日。

第十七条 智慧零碳园区评价采取现场会议评价的方式完成。实施

运管阶段评价还需在评价之前进行现场核验。

第五章 公示

第十八条 通过评价的项目在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智慧建筑网站

（www.sbuilding.cn）上进行公示。任何其他单位或个人对公示的项

目持有异议，均可在公示期内向城科会提出书面意见。

第十九条 对于公示期间无异议或已妥善解决异议的项目，由中国

城市科学研究会发布通知，公布获得等级的项目。

第六章 颁发标识

第二十条 通过“规划设计评价”、“实施运管评价”备案的项目，

由城科会颁发证书与标牌。



第二十一条 各类证书、标牌由城科会负责制作，获得证书、标牌

的单位应按规定使用。

第七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二条 获得智慧零碳园区评价标识的项目相关信息在中国城

市科学研究会智慧建筑网站（www.sbuilding.cn）进行公布，接受社

会监督。

第二十三条 城科会将对所评项目的落实情况和证书（标牌）使用

情况进行不定期检查，对违反相关规定的按规定予以处理。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绿色建筑研究中心负责评价工作

的日常管理和具体实施。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绿色建筑研究中心负责

解释。


